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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立法依據)	

本章程依「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組織規程」第四十九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委員會人數)	

各委員會席次不得超過議會全體議員總數的一半。	

每名議員最多參加二個委員會，委員會之最低人數為四人。	
	

第三條	(委員會之設置)	

各委員會應設置主任委員一人，主任秘書一人(隸屬秘書處)。擔任主任委

員就不得參加其他委員會。	
	

第四條	(主任委員之選舉)	

由正副議長除外之議員互選之，由議長任命之。	
	

第五條	(主任委員之職權)	

I. 定時召開各委員會之例行性會議。	
II. 擔任各委員會例行性會議之主席。	
	

第六條	(委員會成會條件)	

各委員會會議需該委員會之出席席次過半數（扣除請假與停權議員），方可開會。	
	

第七條	(會議列席之權利)	

各委員會開會時，德邀情列席人員報告及說明該議案，未出席者則暫緩審核。列席人員須遵

守該會議之議事規則，若有不適當時，由主管機關懲處之。	
	

第八條	(表決方式)	

除有特別規定之外，表決是以出席議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沒過半則是否決	

，當贊成與否決同數或關鍵票數時，取決於主席。	
	

第九條	(議事程序)	

各委員會之議事程序，依照議事規則之規定。	



第十條	(利益迴避原則)	

學生議員對本身利害關係之議案，不得參與表決。	
	

第十一條	(特殊會議)	

學生議會之會議，若有特殊情況或必要時，能提出特殊會議，需在會議中提出	

，由出席議員總數的過半數，特殊會議即可成立，特殊會議因應情況而異。	
	

第十二條	(會議規範)	

除要點中有特別規定外，則以內政部會議規範規定之。	
	

第十三條	(各委員會主任秘書)	

各委員會應設置主任秘書一名，處理各委員會事務，隸屬議會秘書處。	

其規範及章程依「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學生議會秘書處組織章程」第三章訂定之。	

第二章	財政委員會	

第十四條	(委員會之職權)	

I. 研議經大會一讀交付之預算案。	
II. 審核經大會三讀預算之決算案。	
III. 稽核與監督已通過之預算案經費運用。	
IV. 稽核與監督學生會各部門經費運用及相關事項。	
	

第十五條	(主任委員之職權)	

I. 擔任財政委員會會議之主席。	
II. 撥款時之確認印章。	
III. 當開會通知單上列席說明人為到時，該案暫緩研議。	
	

第十六條	(會議列席)	

因應預算案，得要求學生會正副會長及預算案之負責人到場接受質詢。	

第三章	法規委員會	

第十七條	(委員會之職權)	

I. 提案增訂及修訂學生自治之各種法規、規程及章程。	
II. 研議經大會一讀通過之增定、修訂案，研議後逕付二讀。	
III. 解釋學生自治之各種法規、規成及章程。	
IV. 審查及監督學生會各部門之行為與法規有無牴觸。	
	

第十八條	(會議列席)	

因應增定、修訂案得要求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各相關部門一起討論。	



	

第四章	學生權益委員會	
	

第十九條	(委員會之職權)	

I. 應設立申訴信箱或其他管道，以接受會眾請願或申訴。	
II. 平時應接收同學意見與反應，彙整後於委員會中討論。	
III. 將學生反應及討論結果交付大會討論，並在回覆大會上議員之討論答案。	
IV. 若相關問題主題為學校，應跟學校之相關部門告知問題，並協調之。	
V. 審查及監督學生權益之答覆運作狀況，並公佈運作程度給學生得知。	
	

第二十條	(會議列席)	

因應請願、申訴案得要求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各相關部門一起討論。	

第五章	臨時委員會	

第二十一條	(臨時委員會之設立)	

學生議會因應特殊需求或必要時，得設置臨時委員會。	
	

第二十二條	(臨時委員會組織準則)	

依大會決議設置之臨時會，組織準則應照本章程第一章規定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委員之獎懲辦法)	

議會議員之獎懲辦法，另行訂之。	
	

第二十四條	(本章程修正及施行)	

本章程經學生議會審議通過後實施，送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備查，修正時亦同。	

	


